
 
 

旅游新基建发展顾问研究: 

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 

 

 

背景 

 

 旅游事务署委聘顾问研究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，以探讨

香港发展世界级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潜力。 

 

策略 

 

 香港发展世界级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，能够扩阔旅游产品的

种类。世界级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对高消费旅客市场尤具吸引力，例

如商务旅客可能会在商务会议后顺道享用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，或者

在商务旅程中与家人同行。这正配合香港进一步发展高收益商务旅客

市场和家庭市场的策略。 

 

 香港亦可以研究如何利用本身发展绿色旅游的潜力，可持续

地利用天然资源，例如开放郊野及其它环境优美景点，并因应需要提

供信息、信道、指示标志和进行小型工程计划。 

 

 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，香港必须与区内其它水疗及消闲

度假胜地有所不同。香港没有密集的劳工可供发展成为设施高度集中

的水疗及消闲度假胜地。不过，顾问研究指出市场对水疗及消闲度假

设施有所需求，尤其是传统中药及医疗/护理式水疗设施（如瑞士的

保健及美容疗程）。 

 

研究目的 

 

 顾问研究的目的是提供有用的基础资料，藉此引起私营机构

的兴趣。研究结果将成为良好的基础，让私营机构能够进一步研究在

香港发展该等设施的计划。报告内选出三个个案研究，用以展示香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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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所涉及的一般问题。这些个案研究可以帮助

有意参与发展的机构，留意其它可行地点或会出现的问题。 

 

 政府对在香港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持开放态度。市场需

求将会成为该等发展的动力。任何发展均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，并须

确保可持续发展。旅游事务署是政府内负责监督香港旅游发展的统筹

部门。旅游事务署会继续担当推动的角色，鼓励私营机构进一步研究

在香港发展水疗及消闲度假设施的方案。 

 

  顾问研究已考虑公众意见，有关报告摘要连同总结报告*夹附

于后。除此以外，顾问亦已拟备市场调查报告*和个案研究报告*，当

中载有更加详尽的评估。鉴于档案体积较大，有关文件并未随文夹附。

如欲索阅，请以电邮联络我们（电邮地址： tcenq@edlb.gov.hk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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